
— 1 —

上海市青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

青卫健医政〔2021〕13 号

关于印发《关于做好 2021 年本区无偿献血

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委、办、局，有关单

位：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关于做好 2021 年本区无偿献血

工作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根据通知执行。

附件：关于做好 2021 年本区无偿献血工作的意见

青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1 年 7 月 12 日

青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7月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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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做好 2021 年本区无偿献血工作的意见

为满足本区新冠肺炎防控常态化下的临床用血需求，保障血

液安全，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实现“十四五”期间血液管理

发展规划的良好开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以下简

称《献血法》)、《上海市献血条例》(以下简称《献血条例》)，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做好 2021 年本市无偿献

血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沪卫医〔2021〕50 号）要求，结合我

区血液供需情况和献血发展趋势，现就做好 2021 年本区无偿献

血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工作目标

2021 年，本区无偿献血总量达 16687 人份(每人份 200 毫升

全血)。

二、具体要求

（一）提升站位，加强无偿献血组织领导

无偿献血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城市公共安全，是重

要民生工作，是城市文明的象征。各镇、街道及相关委办局应当

将无偿献血工作作为健康青浦建设的重要组成和服务国家两大

战略的重要内容，充分认识无偿献血工作的重要性，特殊性和紧

迫性，进一步贯彻落实《献血法》《献血条例》，落实《中共上海

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完善重大疫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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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若干意见》。

各镇、街道及相关委办局要加强对辖区内无偿献血工作的领

导，把无偿献血工作与精神文明建设、卫生城市创建等结合，进

一步巩固“政府领导、部门协作、社会广泛参与”的无偿献血工

作格局，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及时研究解决无偿

献血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统筹谋划好无偿献血服务保障体系建

设，全面提升血站服务能力和水平，持续推进无偿献血服务体系

机制创新，逐步建立保障与激励相结合的运行机制，确保本区无

偿献血服务保障能力与本地医疗卫生事业快速发展规划相适应。

（二）形成合力，共同推进血液保障体系建设

各有关单位要落实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十一部门联合印发

的《关于进一步促进无偿献血工作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卫办医

发〔2019〕21 号)，各司其职，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形成工作合

力，为无偿献血工作提供有力保障。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强对

无偿献血工作的行业指导和管理，并商请宣传、精神文明部门加

强无偿献血公益广告的统筹协调，结合精神文明建设先进评选工

作发挥无偿献血工作在彰显城市文明中的重要作用;财政、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财力和人力资源方面的政策支持;规划

资源、公安、城管执法部门和重点地区管委会等要保障街头献血

点的规划和设置，支持在重点商圈、景区等符合条件的区域设置

献血点，支持献血点位的宣传活动；发展改革、交通、教育、市

场监管、住房城乡建设管理、文化旅游、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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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无偿献血的有关工作。工会、共青团

组织、妇联、红十字会等有关群团组织要积极参与、推动无偿献

血工作。

（三）坚持创新，不断探索无偿献血工作模式

本区无偿献血要继续坚持“团体献血与街头个人献血相结

合”的双轨制无偿献血工作模式。各街镇和有关献血单位通过加

大宣传普及，健全表彰激励机制，优化组织动员，加强对献血者

的关爱，提升民众的献血意愿。同时，针对区域社会经济快速发

展带来血液供血矛盾，重点推进本地区固定无偿献血者（个人、

单位）队伍和无偿献血宣传服务队伍的组建，提升对重要社会活

动、春节期间和突发事件的血液应急保障能力。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乡镇街道等应按照《献

血法》《献血条例》的规定，积极动员和组织本单位和辖区的适

龄公民参加献血。各单位可按不超过职工人数（包括外来务工人

员）的 6.5%，各乡镇、街道可按不超过无工作单位公民人数（包

括外来暂住人员）的 2.5%动员和招募无偿献血者，确保实现团

体血液募集量量化目标。

加强个人无偿献血工作，区血液管理办公室和区血站要定时

评估献血点位工作，优化献血点位布局，提高街头血液募集工作

效率，推动其成为展示城市文明的窗口。推进无偿献血工作的信

息化建设，完善无偿献血领域健康大数据应用，优化“互联网+

无偿献血”服务方式。加强无偿献血志愿者队伍建设，逐步提高



— 5 —

街头个人无偿献血比例。

（四）严格管理，依法依规维护血液安全

区卫生健康委和执法部门要坚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整

治非法组织献血”项目常态化管理，加大血液日常监督与专项查

处力度，严厉打击血头、血霸和雇人献血的违法行为，建立、完

善和实行全社会防范非法组织他人卖血的联动机制，确保血源安

全和正常的献血秩序。

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的要求下，区血站和各献血组织

单位要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分批分时段组织无偿献血，做好

献血场所的清洁消毒，严格做好献血者和医务人员的安全防护，

确保相关工作符合疫情防控规定。

区血站要进一步落实“一法两规”（《血站管理办法》、《血站

质量管理规范》和《血站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以及《献血者

健康检查标准》（GB18467—2011），在做好献血服务的同时，保

证血液质量，加强血液安全。

各临床医疗机构要根据《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继

续加强临床医生科学合理用血培训，规范临床科学合理用血行

为，做好临床计划用血工作，推进自体输血等血液保护新技术的

应用。

2021 年本区无偿献血募集的具体安排，由区献血办公室另

行制定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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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21 年青浦区各镇、街道献血募集目标分解表

2.2021 年青浦区各委、办、局献血募集目标分解表

3.2021 年青浦区无偿献血月份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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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青浦区各镇、街道献血募集目标分解表

地区 献血任务数(人份）

夏阳街道 490

盈浦街道 478

香花桥街道 682

朱家角镇 1222

练塘镇 1133

金泽镇 1200

赵巷镇 804

徐泾镇 1177

华新镇 1330

重固镇 536

白鹤镇 1066

合计 1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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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青浦区各委、办、局献血募集目标分解表

单位 献血任务数（人份）

区委办公室 1

区纪委监委、巡察办、派驻组 5

区委组织部 3

区委宣传部 1

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2

区委政法委员会 1

区档案局 2

区委老干部局 1

区委党校 2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3

区经济委员会 2

区教育局（城区部分） 318

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3

公安局青浦分局 113

区民政局 6

区司法局 5

区财政局 6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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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14

区生态环境局 8

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29

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17

区水务局 25

区文化和旅游局 12

区卫生健康委（城区单位） 87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1

区应急管理局 2

区审计局 2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31

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

区体育局 4

区统计局 1

区医疗保障局 3

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6

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8

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8

区民防办公室 1

区商务委员会 2

区政务服务办 3

区机管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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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大办 1

区政协办 1

区团委 1

区法院 18

区检察院 8

区总工会 2

区残联 1

中山青浦分院 101

淀山湖新城公司 36

青发集团 150

区供销社 2

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 2

区融媒体中心 6

区新虹桥公司 7

区工业园区 22

合计 1119



— 11 —

附件 3

2021 年青浦区无偿献血月份计划表

月份 单位 计划献血数

（人份）一月 白鹤镇 660

二月 全区 10 个街镇春节保障 599

三月 金泽镇（金泽地区） 728

四月
练塘镇（蒸淀、小蒸） 538

夏阳街道 434

五月 徐泾镇 1119

六月
朱家角镇（沈巷） 439

重固镇 456

七月 华新镇 1251

八月
白鹤（赵屯地区） 406

赵巷镇
792

九月
赵巷镇

盈浦街道 428

十月
委办局、区府直属单位等 1119

金泽镇（西岑） 400

十一月
香花桥街道 632

练塘镇
533

十二月
练塘镇

朱家角镇 703

合计 11237


